
附件1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教育部辦理教育服務役役男攜手照顧申請表

承辦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管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校長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

備註：

一、本表由申請單位於開學後二週內填寫，並區分如下：

(一) 已撥補役男學校：均應填寫本表，送縣市政府彙整，役男以配合原校已辦理之教育優先
區、攜手計畫、課後照顧、夜光天使等活動為主。

(二) 無役男學校或學校以外單位：得填寫本表送聯絡處申請役男支援，由聯絡處視役男員額
狀況遴派支援，若無適任人選或員額不足時，得不予支援。

二、請各申請單位務必詳實填列各項資料，以利彙整統計。


